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创业黑

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黑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

定，对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将与北京今久广告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今久广告”）签署《房

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承租位于北京市朝

阳区酒仙桥北路 7号电通创意广场 2号楼 B区物业作为办公使用，租赁面积 3,740

平方米，租期 2018年 10月 8日起到 2019年 1月 31日止，总金额 2,290,703.25

元（涉及物业管理费及相关税费具体以双方签署合同内容为准）。 

今久广告作为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色光标”）

全资子公司，因公司现任财务总监张东先生为蓝色光标历任董事、财务总监，故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涉及关联方认定规则，今久广告

为公司关联法人，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今久广告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1011898779 



成立时间：1995年 04月 19日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 7号 60幢 016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策划；经济贸易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调查；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

舞台灯光音响设计；销售文具用品、工艺品、电子产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04 月 27 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今久广告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年末，今久广告总资产 49,177.75万元，净资产 31,453.43万元，

营业收入 44,344.22万元，净利润 4,352.27万元。 

三、关联关系说明 

今久广告为蓝色光标全资子公司，鉴于公司财务总监张东先生为蓝色光标历

任董事、财务总监，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涉及关联方

认定规则，公司与今久广告构成关联关系，今久广告为公司关联法人。 

四、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房屋租赁合同主体 

出租方：北京今久广告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二）租赁期限 



1、房屋租期：从 2018年 10月 8日起到 2019年 1月 31 日止。 

2、2018年 10月 8日起，甲方向乙方计收租金。 

（三）租赁房屋基本情况 

1、租赁标的房屋坐落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 7 号；承租方将本合

同项下的租赁房屋作为办公使用。 

2、租赁标的房屋面积：租赁房屋为电通创意广场 2 号楼 B 区（3,740 平方

米），乙方认可总租赁面积为该租赁标的建筑面积除以 70%使用率，即 2,618 平

方米÷0.7=3,740 平方米租赁面积。其租赁范围详见双方确认并签署的该租赁标

的平面图。 

（四）租金及其他费用计付 

1、甲乙双方议定该房屋租赁合同期内租金总额为人民币贰佰贰拾玖万零柒

佰零叁元贰角伍分整（小写：2,290,703.25元），鉴于甲方已支付本合同约定房

屋租期的冬季取暖费共计拾伍万柒仟零捌拾元整（小写：157,080.00 元），该取

暖费已包含于本合同约定租金总额内； 

2、本合同签署后 5 个工作日内，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合同约定租期（即

2018年 10月 8日至 2019年 1 月 31日）的租金计人民币贰佰贰拾玖万零柒佰零

叁元贰角伍分整（小写：2,290,703.25 元），本合同押金为人民币零元。 

3、甲方承诺免收乙方租赁标的房屋的物业管理费，并承诺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前发生的水费、电费、空调使用费及其他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无需支付。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经双方友好协商，基于市场价格及今久广告承租价格确定，

不存在明细高于或低于周边地段、同类房产价格情形，定价公允。本次交易不存

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行为，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及向关联方输送

利益的行为。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基于公司现租房合同将临近到期，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

需要，考虑到所需面积较大、环境及装修工期等因素，公司经多方比选并充分考

虑后向关联方租赁办公物业。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对公司 2018 年度

及后续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2018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 

2018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今久广告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 11月 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事先审阅了拟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前述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事先了解了关

于本次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之情形，未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

影响。我们认可该等事项，并同意将该等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

规定，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关联交易事项依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具有必要性，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生产经营的独立性未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全体股东利益之情形。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规范,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 维护了全体股东、尤其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九、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已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同意创业黑马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事

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傅承 吴虹生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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